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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涉及各自车型上市，捷豹路

虎有限公司（下称路虎公司）和江铃

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江铃公司）相互

宣告专利权无效的案件受到社会关

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

（下称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审查决

定后，两家公司的纷争暂告一段落。

针 对 江 铃 公 司 拥 有 的 第

2013305282265 号外观设计专利权，

第一无效宣告请求人路虎公司和第

二无效宣告请求人杰拉德·加布里埃

尔·麦戈文（设计师）先后提出无效宣

告请求，合议组以第一无效请求人提

出的理由和证据为基础，合并作出第

29146 号审查决定，认定涉案专利相

对于路虎公司的“揽胜极光”车辆展

示的现有设计不符合我国专利法第

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宣告涉案专

利权全部无效。

第一无效请求案件即路虎公司

请求宣告无效江铃公司外观设计专

利权的案件（下称本案）存在判断难

度，涉案专利与“揽胜极光”车辆的外

观存在大量相同的设计，同时在车的

侧面、前面和后面的诸多部件或细节

之处又存在不同的设计。如何运用

“整体观察、综合判断”原则得出客观

又有说服力的结论是本案的重点，而

“整体观察、综合判断”原则的运用是

以判断主体角色和认知水平的正确定

位为前提的，因此，判断主体及“整体

观察、综合判断”判断原则的具体落实

和细化成为解决案件难点的金钥匙。

关于判断主体认知水平的落实

《专利审查指南》规定，对于我国

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判断，应

基于涉案专利产品的“一般消费者”

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进行评价，即

外观设计专利无效案件中判断主体

为“一般消费者”，既不是专业的设计

人员，也不是普通的购买者或者日常

生活中的消费者，而是拟制的人，是

关注某类产品发展，出于对某类产品

设计的关注和了解而具备一定知识

和认知能力的人。在本案中结合汽

车这一具体产品，“一般消费者”的认

知水平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让“一般消费者”的认知水

平从虚拟到现实。根据《专利审查指

南》的规定，“一般消费者”应当对涉

案专利申请日之前相同种类或者相

近种类产品的外观设计具有常识性

的了解。不论双方当事人是否举证

现有设计，“一般消费者”都应当了解

现有设计状况，因为每一个设计都是

利用和借鉴现有设计而形成的，知晓

现有设计是判断涉案专利设计创新

与否或创新高度的基础。通过与大

量现有设计的比较，才能确定涉案专

利的设计特征哪些是已有的，哪些是

创新的，以及在现有设计中出现的频

率，进而确定设计变化和设计启示。

对惯常设计或独特设计特征的认定

也建立客观的现有设计状况的基础

上。对于现有设计状况，尽管不一定

每一案件中双方当事人都举证证明，

但如果双方能够充分举证的话，则更

有助于将“一般消费者”的认知水平

置于可见的可辩论的平台。本案中

双方当事人共举证 48 份证据，当事

人在此基础上论辩、比较，决定中认

定 27 份为现有设计证据，从而建立

客观的现有设计参照系。

第二，让“一般消费者”的认知能

力从抽象到具体。“一般消费者”对汽

车该类产品应具备一般的知识、了解

一些常用设计手法，有能力知晓相应

产品的设计变化，但不会注意到产品

的形状、图案以及色彩的微小变化。

本案中表现在“一般消费者”应当知

晓汽车产品的结构组成或布局，以及

主要部件的功能和设计特点，应当知

晓对不同设计要点的关注度的大小，

不同部件的设计难度，并对不同设计

特征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权重有

一定的认知能力。比如，作为汽车产

品的“一般消费者”应知晓，汽车设计

是从侧面开始的，而且汽车侧面是反

映车身形状（指三维立体形状）或者

汽车整体形状的极其重要的面。汽

车的白车身结构是最不容易改变的，

相对而言，装饰件是容易改变的。可

从现有设计中了解一些常用设计手

法，例如后车灯之间的装饰板或者细

长装饰条的形状，在车牌上方设计装

饰条或装饰板属于常见的设计手法，

如补充证据 4、6、10、12、附件 26。

第三，利用“一般消费者”的知识

和认知能力确定设计空间的大小。

如果如专利权人所说设计空间小，那

么在整体观察时，涉案专利与现有设

计之间的不同点会被着重考虑，加大

在整体视觉效果中的权重，就有维持

专利权有效的可能。相反，如请求人

所说设计空间大，则加大相同点的权

重。因为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的相

同点众多，且在于汽车的立体形状、

部件布局和装饰件的设计几个方面，

因而设计空间的大小影响案件结论，

因而成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之

一。本案中，“一般消费者”对于汽车

产品的认知包括现代汽车的造型或

外观设计的发展以及现有设计状况

有常识性了解。首先，汽车白车身决

定的三维立体形状主要由侧面的设

计体现的。尽管对于车身侧面外观

设计的限制越来越小，但车身侧面的

设计仍然存在较大的设计变化。以

现有设计为例证，如第一请求人和专

利权人举证的补充证据 1 至 3、7、9 和

附件 1 至 8、24 至 26 均是 SUV 车，由

这 些 现 有 设 计 可 以 看 出 SUV 车 的

（由白车身决定的）立体形状存在很

多变化。故对于汽车的整体立体形

状设计而言，其设计空间是比较大

的。类似地，各个组成部件的布局，

相互位置关系和尺寸比例关系的设

计空间较大。最终决定得出本案汽

车外观设计的设计空间比较大。

关于“整体观察综合判断”原则
的细化

外观设计的对比判断原则是“整

体观察、综合判断”。所谓整体观察、

综合判断是指由涉案专利的整体以

及对比设计的整体来判断，而不从外

观设计的部分或者局部出发得出判

断结论。整体观察比较的是产品设

计带给“一般消费者”的整体视觉效

果，综合判断考虑的是对整体视觉效

果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

“整体观察、综合判断”原则在所

有外观设计专利案件的对比判断中

大体包括如下两个步骤：第一，确定

相对比的两个设计或者说涉案专利

与对比设计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第

二，依据“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

认知能力，在整体观察的前提下，综

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判断相同点和

不同点在整体视觉效果中的影响权

重。由于这两个步骤抽象和概括，在

具体案件的适用中还需要结合具体产

品的特点以及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进

一步细化。本案中将其具体细化为五

步：一是确定相同点和不同点；二是从

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确

定汽车不同面不同部件的观察权重；

三是从现有设计状况出发确定设计空

间大小；四是评价争议点是否为惯常

设计及其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五

是对相同点和不同点逐一评述确定

在整体视觉效果中的权重。

整体观察既要考虑不同点对产

品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权重，也要考

虑相同点的影响权重，方能使得案件

结论更加客观。这是本案决定体现的

一个极其重要的亮点。决定中将相同

点分别从汽车的线条和比例、车身立

体形状、装饰件、局部细节四个方面进

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再评述不同点

与相同点对于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

综合判断的考虑因素有很多，在

不同案件中可能会涉及不同的因素

或者说考虑的侧重点不同。这些因

素包括某些设计特征在功能和装饰

方面的设计初衷，某些设计特征在现

有设计中的应用情况，设计空间的大

小，某些设计特征是否为惯常设计

等。综合判断的众多考虑因素与判

断主体“一般消费者”的认知水平和

认知能力息息相关。在合理客观定

位一般消费者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

的前提下，综合考虑案件中相关因

素，将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之间对相

同点和不同点赋予不同的权重，尽量

形成可以量化的比较，最后得出的结

论才会更客观，更有说服力。

本案中，依据“一般消费者”的知

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综合考虑涉案专

利与对比设计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在

汽车设计中的先后、难易、现有设计

中出现的概率、是否容易被关注、所

占据的体量比例或面积大小等因素，

得出结论，即二者的相同点对整体视

觉效果更有显著影响，而不同点属于

局部细节设计，且多数区别特征是现

有设计或现有设计中已经给出了设

计手法，从而不同点对整体视觉效果

的影响较小。

在对比判断中，还经常涉及到惯

常设计和独特设计特征的判断。如

果某相同点为惯常设计，则不同点对

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权重会加大。

如果某不同点为涉案专利的独特设

计特征，则该不同点对整体视觉效果

的影响权重会加大。需要注意的是，

相同点和不同点的影响权重是相对

而言的。因为需要考虑所有的相同

点和所有的不同点对整体视觉效果

的影响，所以当某一相同点或不同点

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权重变大时，

不必然等同于所有的相同点或不同

点对整体视觉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惯常设计的判断需要依据一般

消费者的常识和对于现有设计状况

的了解，如本案中，汽车前面观察时，

中部设置前大灯、前大灯之间是散热

器面罩、散热器面罩下方是保险杠的

位置设计属于惯常设计，因为这个位

置关系是由发动机舱内部布局决定，

并且是长期沿袭下来的设计。

总之，外观设计专利案件的对比

判断要以“一般消费者”为判断主体，

以其在具体产品中应具备的知识和

能力进行整体观察、综合判断。

本报通讯员 娄 宁

捷豹路虎有限公司（下称路虎公

司）和江铃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江铃

公司），一个是英国豪华 SUV 领域的

知名品牌，一个将自己定位于国内

SUV 市场的开拓者，因为两款外型相

似的汽车，引发了二者间一场旷日持

久的专利之争。

2010 年 12 月，路虎“揽胜极光”

在广州车展上全球首发，2011 年下半

年正式进入国内市场，路虎公司将该

款车型定位于高端 SUV。该车上市

后 ，受 到 了 众 多 消 费 者 的 青 睐 。

2015 年 8 月，江铃“陆风 X7”正式上

市，同样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欢迎。

正因为两款热销车型在前脸、挡泥

板、车门、侧面等多处“撞脸”，江铃公

司和路虎公司分别针对对方专利权

提起了无效宣告请求。

2016 年 6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

利复审委员会（下称专利复审委员

会）作出第 29146 号和第 29147 号无

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下称无效决

定），分别宣告江铃公司外观设计专

利“越野车（陆风 E32 车型）”（专利
号：ZL201330528226.5）、路虎公司

外观设计专利“机动车辆”（专利号：
ZL201130436459.3）的专利权全部

无效。目前，江铃公司和路虎公司已

分别就相关无效决定向北京知识产

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相关案件尚未

开庭审理。

纠纷由来已久

不 是 冤 家 不 聚 头 。 早 在 12 年

前，江铃公司与路虎公司就有过商标

纠纷。2005 年 10 月，因江铃公司向

欧 盟 内 部 市 场 协 调 局 申 请 注 册

“LANDWIND”商标，引发路虎公司

不满。路虎公司认为对方申请注册

的 商 标 与 自 己 的 注 册 商 标

“LANDROVER”过 于 近 似 。 经 过

6 年的拉锯战，江铃公司的“LAND-

WIND”商标获得核准注册。

此后，外观设计专利则成了双方

知识产权大战中的“重型武器”。路虎

公司于 2011年 11月 24日提交了关于

“揽胜极光”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并

于2012年8月29日获得授权。2013年

11月 6日，江铃公司就“陆风 X7”的外

观设计也提交了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于2014年4月23日获得授权。

在江铃公司提交的外观设计专

利申请获得授权后不久，路虎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5 日针对江铃“陆风 X7”

的相关专利权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2015 年 8 月 3 日，声称为路虎公司总

设计师的杰拉德·加布里埃尔·麦戈文

（Gerard Gabriel MeGovern，下 称 杰

拉德）再次针对江铃公司相关专利权

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

进行合并审理后，以路虎“揽胜极光”

销售实车为对比设计，宣告江铃“陆风

X7”的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

面对路虎公司提起的专利权无效

宣告请求，江铃公司很快作出了回

应。2015 年 2 月 16 日，江铃公司针对

路虎“揽胜极光”的外观设计专利权提

起无效宣告请求。2016年 6月 3日，专

利复审委员会经审理后，宣告路虎“揽

胜极光”外观设计的专利权无效。

除了商标、外观设计专利，双方

在 著 作 权 等 领 域 也 有 短 兵 相 接 。

2016 年 3 月，路虎公司以著作权侵权

和不正当竞争为由，将江铃公司诉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

令被告停止生产、展示、销售江铃“陆

风 X7”汽车，赔偿损失及合理费用共

计 300 万元等。至此，双方之间的知

识产权大战全面升级。

专利为何无效

在涉及江铃“陆风 X7”车型的专

利权无效宣告请求案件中，两个无效

宣告请求均针对同一专利权，相关无

效宣告请求人认为江铃“陆风 X7”的

外观设计专利不符合我国专利法第

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和专利法第

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而双方举证

证据则达 48份之多。

据案件合议组介绍，该案的焦点

问题在于对我国专利法第二十三条

第二款的判断，首先是如何依据一般

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综合

考虑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的相同点

和不同点，同时考虑在汽车设计中的

先后、难易、现有设计中出现的概率、

是否容易被关注、所占据的体量比例

或面积大小等因素，合议组最终认定

二者的相同点对整体视觉效果有显

著影响，而不同点属于局部细节设

计，且多数区别特征是现有设计或现

有设计中已经给出了设计手法，从而

不 同 点 对 整 体 视 觉 效 果 的 影 响 较

小。其次，从整体上观察，涉案专利

与对比设计的相同点决定了二者具

有基本相同的车身立体形状和设计

风格，主要包括为对比设计所示的

悬浮式车顶设计、相同的车身比例、

侧面腰线和裙线等线条，凸显硬朗

的线条风格、前脸车灯和格栅的一

体 化 设 计 同 贝 壳 形 发 动 机 罩 相 结

合、后脸车灯线条同前脸车灯线条

相呼应、倒凸字形的后背门与车灯

的直线条分割等，由此导致二者在

整体视觉效果上没有明显区别。因

此，涉案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

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业内人士认为，该案无效决定通

过深入分析确保了评价标准和认定

结论的客观性，一方面对一般消费者

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以及设计空

间做出了充分、合理地说明，为最终

结论的得出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

充分重视证据，增强结论的客观性。

无效决定以双方提交的证据为基础，

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设计特征是否

属于惯常设计或独特设计特征进行

了充分说明，最大程度地避免了主观

因素的影响。最终的无效决定结论

具备客观性和说服力。

此外，对于路虎“揽胜极光”的相关

专利而言，由于路虎公司在提交专利申

请前11个月，即在广州国际车展上公开

曝光了路虎“揽胜极光”的设计，这个在

车展上提前展览的“小失误”造成路虎

“揽胜极光”丧失了专利保护的基础，相

关专利权被宣告无效。

为进一步了解该案详细情况，本

报分别联系了路虎公司和江铃公司

的案件代理人，双方均表示不便接受

采访。

创新保护先行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汽车产销市

场，我国是全球汽车企业的必争之

地。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关于一些

汽车厂商的汽车外形是否“山寨”其他

汽车厂商的原创设计引发的外观设计

侵权纠纷屡见报端。除该案之外，还

有“丰田雅力士对长城炫彩”“通用

SPARK 对奇瑞 QQ”“本田 CRV 对双

环来宝 SRV”等案件，均受到了社会

的广泛关注。

“该案结论给注重原创设计的汽

车厂商释放了尊重智力成果、加强专

利保护的积极信号。”北京东方亿思

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专利代

理人武兵认为，在我国汽车产业

发展初期，确实有一些汽车厂商

通过“模仿”赚到第一桶金，加

之那个时期知识产权保

护 力 度 较 弱 ，汽 车 领

域 频 频 出 现 知 识 产

权 争 议 。 但 是 随 着

我 国 自 主 品 牌 的 崛

起 和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环境的日趋完善，单

纯“模仿”的汽车厂

商 将 很 难 在 市 场 上

立足，而注重自主研

发、原创设计的本土

品 牌 汽 车 厂 商 将 通

过 技 术 创 新 和 设 计

创 新 赢 得 市 场 的 认

可。对于重视品牌培育

和自主设计的汽车企业而

言，外观设计专利可以从制

度上对他们的设计成果给予保

护。对于经常“模仿”他人的汽车厂

商而言，要生存和发展，必须重视内

功修炼，不能再把基于他人成果的小

改小动当做赢得市场的捷径。相关

专利权无效案件的结论体现出了对

真正创新主体做出的创新设计给予

充分保护，对创新高度不足甚至抄袭

的设计不予保护的精神。但是同时，

由于汽车设计中的设计元素众多，对

已有车型的局部，例如车灯、格栅等

稍加改动就会对整体视觉效果或多

或少造成影响，给侵权和确权

的判断带来了不确定性，从而

在实践中给汽车行业的

专利保护带来一定的

难度。

对于如何加强

汽 车 行 业 的 知 识

产权保护问题，武

兵建议，首先应对

汽 车 设 计 进 行 及

时 保 护 。 汽 车 厂

商 经 常 通 过 发 布

概 念 车 来 宣 传 设

计 理 念 和 未 来 方

向，企业需要在发

布之前提交专利申请

对其设计进行保护。

其次，建议汽车厂商充

分 利 用 多 件 外 观 设 计 申

请来进行保护，以创新点为

核心并将其与不同的常见设

计进行组合，有效形成覆盖创新点的

保护网络。此外，企业还需要关注

汽车后市场的外观设计保护。由于

消费者对汽车个性化的需求不断增

加，许多汽车厂商都建立了具有品

牌特点的汽车改装服务，对于车辆

改装服务所带来的外观设计方面的

变化也应当引起汽车厂商的重视。

总之，在汽车行业中，摒弃“借鉴”、积

极创新，产品未动、保护先行，才是企

业发展壮大的不二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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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亮点案件亮点

该 案 审 理 结 论 广

受关注，专利权无效宣告审查决定

诠释了外观设计判断主体“一般消费者”

的 法 律 内 涵 ，以 及“ 整 体 观 察 综 合 判 断 ”的 具 体

步 骤 ，特 别 是 案 件 决 定 要 点 与 案 件 结 合 ，提 炼 清

晰。具体而言，决定理由部分首先认定由双方当事人举

证的现有设计，在该节最后一段参照公知常识性证据举证，

将现有设计状况客观确定下来，并在决定正文前附有由合议组认

定后的所有 27 份现有设计的图片；决定理由中“关于专利法第二

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部分，确定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两个步

骤，之后通过各个节标题进一步细化；决定理由在《专利审查指

南》基础上更具体地阐释了一般消费者这一拟制的人，并结合汽

车说明一般消费者对该类产品应具有的知识；针对双方争议焦

点，决定对惯常设计或独特设计特征进行了论述，将惯常设计

的认定也建立在客观的现有设计状况的基础上；决定理

由部分对相同点和不同点均详细逐一评述，避免通

常决定中只论述区别不论述相同点的情况，真

正体现了整体观察时的权重考虑；相关

汽车设计复杂而专业，用词语描

述 时 可 能 难 以 理 解 ，

最终决定加入带有线

条 分 割 、专 业 术 语 的

图 片 ，更 清 晰 地 阐 明

了事实和观点。

评析“越野车（陆风E32车型）”及“机动车辆”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案

路虎“揽胜极光”与江铃“陆风 X7”外观设计专利权均被宣告无效——

车型“撞脸”引发知识产权大战

外观设计专利的审查判断主体认知水平与判断原则


